2015彰化縣二林休閒農業~尋找斗苑裡會說話的畫面~攝影比賽簡章
【壹、活動目的】

透過攝影競賽參與，廣邀攝影愛好者，進入鄉村接觸農業，從本休閒農業的歷史、文化、風土民情、特色景觀、人文活動以及農特產品切入，進行攝影創作，尋找休閒農業特色自然、人文景觀，從而達到紀錄、感動、行銷斗苑感動畫面之目的。同時得獎作品會作為本休區宣傳使用，行銷臺灣休閒農業之美。

【貳、辦理單位】

指導單位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彰化縣政府、彰化縣農會

主辦單位：彰化縣二林鎮農會
協辦單位：彰化縣二林斗苑休閒農業區發展協會
【參、活動對象】

凡愛好攝影之人士，不限年齡及國籍，且無需支付報名費用，歡迎踴躍參加。
例外情形如下：

01.未滿18歲(民國86年9月後出生者)，須有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書，始得報名參加。

02.多人創作時，由創作人共同推薦乙人以具名方式報名。
03.受邀擔任本活動之評審委員，不得報名參加。

【肆、攝影題材】

以彰化縣二林休閒農業景點、農產、產業、人物為拍攝主題，以區內果園景色、宗教建築、人文建築、產業特色、在地人物、工作者、旅客..等，以影像記錄分享獨有的片刻畫面，用鏡頭的角度來訴說彰化縣二林斗苑休閒農業區獨特的故事。
【伍、活動辦法及作品規格】
1. 限本人之創作，一次拍攝完成，為原創性著作且擁有完全之著作之權利，不得人工加色、改色、劃線、裁切、接圖、翻拍、去線、格放、留邊護貝，不得以任何影像軟體做修改與合成，經查不實即取消資格；作品均不得做任何註記、塗色或簽名，違者視同棄權。
2. 每件作品均需有作品名稱，(圖檔名編寫：姓名-作品名稱)並附報名表、作品光碟（可多張作品燒錄至1張光碟），詳實填寫報名表內各項資料，未符合主辦機關規定者及逾期交件者皆不予受理，亦不另行通知。

3. 參賽作品每人限最多5件，不收連作，每件作品均需有作品名稱，原始檔有效畫素為500萬畫素(含)以上，(2,592 x 1,936 pixels(含)以上)，標準色域sRGB，不得插點加大檔案(可供高品質輸出之作品，得獎作品將製作明信片)，沖印，參賽作品統一由主辦單位送洗做為評審實品。
4. 報名表暨著作權讓與同意書及作品資訊表皆為一件作品一張。

5. 參賽作品（不論得獎否）一律不予退件， 。
6. 拍攝時間須在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9月10日以前，且「未曾公開發表者」及「未曾在其他比賽獲獎者」， 並不得翻攝、抄襲他人作品。如有不實，經評審發現，違反者視同棄權不予評審；已入選者，取消入選資格，並追回已領取之獎金，其涉著作權侵害之法律責任由參賽者自行負責，與主辦、執行單位無關。。
7. 參賽作品應符合攝影主題及收件規格，且不違反善良風俗。
8. 若作品有清楚可辨視之人物時，需附上肖像權使用同意書。參賽作品攝入人物如屬清晰可辨識者，即擁有肖像權，參賽者應謹慎衡酌，取得作品中人物肖像權使用同意書，如果是未成年（20歲以下）必須由家長或法定監護人親自簽署肖像權使用同意書，併送主辦單位；惟若無取得使用同意書，若獲獎經主辦單位公開運用時，被攝人物提出侵權之訴並經判決確定者，主辦單位除取消得獎資格（獎位不遞補）並追回獎金外，其違反相關法律之責任由參賽人自行負責，概與主辦、執行單位無關。
【陸、徵件時間】

即日起至104年9月20日止，期間以外恕不受理（截止日以郵戳為憑）。

【柒、報名及徵件方式】

1. 參賽簡章洽二林鎮農會休閒旅遊部索取或至二林鎮農會網站下載。

2. 參賽作品親送或以掛號郵遞方式連同報名表寄至「彰化縣二林鎮農會台灣酒窖聯合遊客服務中心（526彰化縣二林鎮西斗里斗苑路二段915號）」，並註明『2015彰化縣二林斗苑休閒農業攝影比賽徵件小組』收，俾便日後評選使用，所寄光碟恕不退還，請自行備份留存。
3. 為避免影響得獎權益，請確實填寫相關基本資料；若發現身份不符者主辦單位將取消得獎資格。
4. 參賽作品可用硬紙板保護以避免受損，如因郵遞或不可抗力之意外而造成損害時，主辦單位恕不負責。
【捌、評選標準】

1. 由主辦單位邀聘攝影及美學專業人士組成評審委員會，以公開評審之。
2. 擇期辦理評審會議，確定日期與地點將公布於二林鎮農會網站。
3. 評審結果暫定於10月公布於活動網站，並以電話或專函通知得獎人，未得獎者恕不另行通知。
4. 評審標準:
(1)主題40%
(2)美感意境20%
(3)創意感動20%
(4)光線構圖10%
(5)圖片故事說明10%。

【玖、評選獎項】

1. 第一名3名:獎金新台幣參仟元，獎狀乙面。
2. 第二名3名:獎金新台幣貳仟元，獎狀乙面。
3. 第三名3名:獎金新台幣壹仟元，獎狀乙面。
4. 佳作6名:獎金新台幣伍佰元，獎狀乙面。
【拾、注意事項】
1. 參賽作品未達標準，獎項得從缺或減之。
2. 得獎作品及原稿正片之著作權歸「主辦單位」、「彰化縣二林斗苑休閒農業區發展協會」所有，並得依著作權法有重製、公開展示及不限時間、次數、方式及轉授權第三者使用之權利，均不另予通知及致酬。
3. 第三名（含）以上獎項，每人限得1件作品，凡經評審得獎確定之作品不得要求取消得獎資格。
4. 得獎獎金均需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扣繳所得稅。
5. 主辦及執行單位為辦理本次徵件活動，須蒐集參賽者之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連絡電話、通訊地址、E-mail等資料，以在活動辦理期間及之後利用，包含活動收件審查、聯繫補正資料、辦理評審作業、授獎事宜、得獎公告、公開展覽、公開口述、公開轉印及報稅事宜等相關事務。您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就您的個人資料行使請求查閱、補充、更正、製給複製本、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、利用及請求刪除等權利，如您欲行使前述權利，請洽彰化縣二林鎮農會台灣酒窖聯合遊客服務中心【承辦人：楊怡妮小姐，電話：04-8903717】若您未完整提供各項資料，將可能無法完成報名。
6. 主辦單位擁有保留修改活動內容之權利，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修訂並公告至活動相關網站，恕不另行通知。
7. 凡參賽者即視同承認簡章之各項規定

【拾壹、活動洽詢】

主辦單位:彰化縣二林鎮農會 / 休閒旅遊部
‧電話:（04）8903717 傳真:（04）8902529
‧EMAIL：amisa92@hotmail.com
活動訊息請上二林鎮農會網站查詢www.rlfa.org.tw 
